
 

关于加强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资委产权[2006]274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国资委，各中央企业： 

  《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暂行办法》（国资委令第 12号，以下简称《暂行

办法》）的施行，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工作，有效提高了资产评

估工作水平。结合《暂行办法》施行以来的实际情况，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过

程中的一些具体问题需进一步明确。经研究，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中央企业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管理有关问题 

  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经济行为的事项涉及的资产评估项目，

其中包括采用协议方式转让企业国有产权事项涉及的资产评估项目和股份有限

公司国有股权设置事项涉及的资产评估项目,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负

责备案。 

  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进行主辅分离辅业改制项目中，按限额

专项委托中央企业办理相关资产评估项目备案。其中，属于国家授权投资机构的

中央企业负责办理资产总额账面值 5000万元（不含）以下资产评估项目的备案，

5000万元以上的资产评估项目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办理备案；其他

中央企业负责办理资产总额账面值 2000万元（不含）以下资产评估项目的备案，

2000万元以上的资产评估项目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办理备案。 

  二、资产评估项目的委托 

  根据《暂行办法》第八条规定，企业发生应当进行资产评估的经济行为时，

应当由其产权持有单位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进行评估。针对不同经

济行为，资产评估工作的委托按以下情况处理：经济行为事项涉及的评估对象属

于企业法人财产权范围的，由企业委托；经济行为事项涉及的评估对象属于企业

产权等出资人权利的，按照产权关系，由企业的出资人委托。企业接受非国有资

产等涉及非国有资产评估的，一般由接受非国有资产的企业委托。 

  三、涉及多个国有产权主体的资产评估项目的管理方式 



  有多个国有股东的企业发生资产评估事项，经协商一致可由国有股最大股东

依照其产权关系办理核准或备案手续；国有股股东持股比例相等的，经协商一致

可由其中一方依照其产权关系办理核准或备案手续。 

  国务院批准的重大经济事项同时涉及中央和地方的资产评估项目，可由国有

股最大股东依照其产权关系，逐级报送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进行核准。 

  四、涉及非国有资产评估项目的核准或备案 

  企业发生《暂行办法》第六条所列经济行为，需要对接受的非国有资产进行

评估的，接受企业应依照其产权关系将评估项目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其所

出资企业备案；如果该经济行为属于各级人民政府批准实施的，接受企业应依照

其产权关系按规定程序将评估项目报同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核准。 

  五、资产评估备案表及其分类 

  为适应《暂行办法》第六条所列各类经济行为资产评估项目备案的需要，将

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分为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和接受非国有资产评估项目

备案表两类。各级企业进行资产评估项目备案时，应按附件的格式和内容填报办

理。 

  六、企业价值评估 

  涉及企业价值的资产评估项目，以持续经营为前提进行评估时，原则上要求

采用两种以上方法进行评估，并在评估报告中列示，依据实际状况充分、全面分

析后，确定其中一个评估结果作为评估报告使用结果。同时，对企业进行价值评

估，企业应当提供与经济行为相对应的评估基准日审计报告。 

附件： 1. 《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接受非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填报说明.doc 

      2. 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doc 

    3. 接受非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doc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ＯＯ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http://www.fjgzw.gov.cn/Admin/editor/UploadFile/2007521173010416.doc
http://www.fjgzw.gov.cn/Admin/editor/UploadFile/2007521173010416.doc
http://www.fjgzw.gov.cn/Admin/editor/UploadFile/2007521172933186.doc
http://www.fjgzw.gov.cn/Admin/editor/UploadFile/2007521172947461.doc


附件 1 

《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接受非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填报说明 

 

为适应《暂行办法》第六条所列各类资产评估行为备案的需要，

现将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分为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和接受非国

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两类。各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和所出资企

业进行资产评估项目备案时，应按附件 1、2的格式和内容填报办理。 

一、如何下载、填写、打印、上报 

（一）下载：有关单位按目前统一的固定格式下载，不得修改

表式和有关项目。 

（二）填写：填写《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接受非国

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时，必须通过计算机输入（经济行为类型或

有例外，参后），不得用手工填写。有关单位要严格按《国有资产评

估项目备案表》、《接受非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规定的项目和

内容如实填写，填写内容要准确、齐全、清晰，不得漏项、涂改。填

报的评估数据以万元为单位，保留两位小数。 

（三）打印：有关单位按印制的固定输出格式，用 A3纸双面打

印，不得分页。 

（四）上报：国务院国资委网站刊登的《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

案表》、《接受非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仅供企业下载填报用，

填写好的备案表按规定加盖公章并签字后上报。 

二、如何填写《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接受非国有资

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当企业进行资产评估时评估对象为国有资产，评估备案时需填写

《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当评估对象为非国有资产，评估备案

时需填写《接受非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一）《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应由产权持有单位如实通过计算机

输入填写（经济行为类型或有例外，参后），上级单位核实无异议后，

签章转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 

《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共四部分，分别为“国有资产评估

项目备案表封面”、“资产评估项目基本情况”、“资产评估结果”、

“备注”。 

1． 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封面 

（1） 备案编号：由受理备案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所出资

企业存档时填写统一编号； 

（2） 产权持有单位（盖章）：由评估对象的产权持有单位填写

单位全称并盖章； 

（3） 法定代表人（签字）：由产权持有单位法定代表人亲笔签

名； 

（4） 填报日期：填写填报《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的具体

时间，如“2006年 01月 01日”。 

2． 资产评估项目基本情况 

（1） 评估对象：如果评估对象为企业法人财产权范围内的资产，

则填写相应资产名称，如:流动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如果

评估对象为企业所持产权（股权），则填写被评估企业的单位全称，

如：XXX有限责任公司、XXX股份有限公司等； 

（2） 产权持有单位：由评估对象的产权持有单位填写单位全称； 



（3） 企业管理级次：填写产权持有单位在所出资企业或有关部

门中的产权隶属级次，产权持有单位为所出资企业时填写“一级”，

产权持有单位为所出资企业的子公司或有关部门的直属企事业单位

时填写“二级”，依此类推； 

（4） 资产评估委托方：填写进行本次资产评估的委托方单位全

称； 

（5） 所出资企业（有关部门）：填写产权持有单位所属所出资

企业或有关部门的单位全称； 

（6） 经济行为类型：根据与评估目的一致的经济行为，按所列

类型“手工”打勾，不得多选。若经济行为未包括在所列类型中，占

有单位必须在“其他”项下通过计算机明确输入经济行为类型，如“主

辅分离”； 

（7） 评估报告书编号：填写所待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书编号； 

（8） 主要评估方法：根据评估的具体方法填写，最多可填写两

种主要方法；  

（9） 评估机构名称：填写委托的资产评估机构的单位全称。委

托两家以上资产评估机构的，只填写出具总体报告、负主要责任的资

产评估机构单位全称； 

（10）资质证书编号：填写资产评估机构的资产评估资格证书编

号； 

（11）注册评估师姓名/注册评估师编号：填写评估报告中两位

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姓名、注册资产评估师资质证书编号； 

（12）产权持有单位联系人/电话/通讯地址：填写产权持有单位

具体负责评估工作人员的姓名、联系电话、通讯地址和邮编； 

（13）所出资企业联系人/电话/通讯地址：填写所出资企业具体

负责评估工作人员的姓名、联系电话、通讯地址和邮编； 



（14）申报备案<签章处>：由产权持有单位填写申报备案日期，

由法定代表人亲笔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 

（15）同意转报备案<签章处>：由产权持有单位的上级单位填写

同意转报备案日期，加盖单位公章，并由上级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资产

评估主要负责人亲笔签名。产权持有单位为一级，可不用填写及签章； 

（16）备案<签章处>：由受理备案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所

出资企业填写备案日期、盖章。 

3． 资产评估结果 

（1）评估基准日/评估结果使用有效期：根据资产评估报告的评

估基准日和使用有效期填写； 

（2）资产评估结果：根据资产评估报告书中的资产评估结果汇

总表填写，单位为万元，保留两位小数； 

账面价值：当评估对象为企业产权（股权）时，账面价值应为审

计后账面值；当评估对象为部分资产时，账面价值为企业的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按照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汇

总表填写。评估对象为企业产权（股权）时，选用成本法评估值作为

评估结果的，流动资产至净资产的评估价值要逐项填写；选用收益法

或市场法评估值作为评估结果的，只填写净资产的评估价值； 

增减值：增减值为评估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 

增减率：增减率为增减值与账面价值的比率。 

（二）接受非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当企业进行资产评估涉及非国有资产时，应填写《接受非国有资

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在填写《接受非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时

应由接受非国有资产的企业如实通过计算机输入填写（经济行为类型

或有例外，参后），上级单位核实无异议后，签章转报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机构。 



《接受非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共四部分，分别为“接受非

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封面”、“资产评估项目基本情况”、“资

产评估详细结果”、“备注”。 

1. 接受非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封面 

（1） 备案编号：由受理备案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或所出资

企业存档时填写统一编号； 

（2） 接受非国有资产的企业（盖章）：由接受非国有资产的企

业填写单位全称并盖章；  

（3） 法定代表人（签字）：由接受非国有资产的企业法定代表

人亲笔签名； 

（4） 填报日期：填写填报《接受非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的具体时间，如“2006年 01月 01日”。 

2.资产评估项目基本情况 

（1） 评估对象：如果评估对象为非国有单位企业法人财产权范

围内的资产，则填写相应资产名称，如:流动资产、固定资产、无形

资产等；如果评估对象为非国有单位企业所持产权（股权），则填写

被评估企业的单位全称，如：XXX有限责任公司、XXX股份有限公司

等。 

（2） 接受非国有资产的企业：由接受非国有资产的企业填写单

位全称。 

（3） 企业管理级次：填写接受非国有资产的企业在所出资企业

或有关部门中的产权隶属级次，当接受非国有资产的企业为所出资企

业时填写“一级”，为所出资企业的子公司或有关部门的直属企事业

单位时填写“二级”，依此类推； 

（4） 资产评估委托方：填写进行本次资产评估的委托方单位全

称； 



（5） 所出资企业（有关部门）：填写接受非国有资产的企业所

属所出资企业或有关部门单位全称；  

（6） 经济行为类型：根据与评估目的一致的经济行为，按所列

类型“手工”打勾，不得多选。若经济行为未包括在所列类型中，占

有单位必须在“其他”项下通过计算机明确输入经济行为类型； 

（7） 评估报告书编号：填写所待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书编号； 

（8） 主要评估方法：根据评估的具体方法填写，最多可填写两

种主要方法； 

（9） 评估机构名称：填写委托的资产评估机构的单位全称。委

托两家以上资产评估机构的，只填写出具总体报告、负主要责任的资

产评估机构单位全称； 

（10）资质证书编号：填写资产评估机构的资产评估资格证书编

号； 

（11）注册评估师姓名/注册评估师编号：填写评估报告中两位

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姓名、注册资产评估师资质证书编号； 

（12）接受非国有资产的企业联系人/电话/通讯地址：填写接受

非国有资产的企业的具体负责评估工作人员的姓名、联系电话、通讯

地址和邮编； 

（13）所出资企业联系人/电话/通讯地址：填写接受非国有资产

企业的所出资企业（有关部门）具体负责评估工作人员的姓名、联系

电话、通讯地址和邮编； 

（14）申报备案<接受非国有资产的企业签章处>：由接受非国有

资产的企业填写申报备案日期，由法定代表人亲笔签名并加盖单位公

章； 

（15）同意转报备案<上级单位签章处>：由接受非国有资产的企

业上级单位填写同意转报备案日期，加盖单位公章，并由上级单位法



定代表人或资产评估主要负责人亲笔签名。产权持有单位为一级，可

不用填写及签章； 

（16）备案单位<签章处>：由受理备案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

或所出资企业填写备案日期、盖章。  

3、资产评估详细结果 

（1）评估基准日/评估结果使用有效期：根据资产评估报告的评

估基准日和使用有效期填写； 

（2）资产评估结果：根据资产评估报告书中的资产评估结果汇

总表填写，单位为万元，保留两位小数； 

账面价值：当评估对象为企业产权（股权）时，账面价值应为审

计后账面值；当评估对象为部分资产时，账面价值为企业的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按照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汇

总表填写。评估对象为企业产权（股权）时，选用成本法评估值作为

评估结果的，流动资产至净资产的评估价值要逐项填写；选用收益法

或市场法评估值作为评估结果的，只填写净资产的评估价值； 

增减值：增减值为评估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 

增减率：增减率为增减值与账面价值的比率。 

 



 

 

 

 

备注： 
 

1．本备案表应与资产评估报告书同时使用,评估报告的使用各方应关

注评估报告书中所揭示的特别事项和评估报告的法律效力等内容,

合理使用评估结果。 

2．本项目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法律责任由受托评估机构和在评

估报告中签字的具有相应执业资格的评估人员共同承担，不因本备

案而转移其法律责任。 

3．本表一式三份。一份留存备案单位，一份送产权持有单位，一份

送上级单位。 
 

 

 

 

 

 

 

 

 

 

 

 

 

 

 

 

 

 

 

 

附件 2 

 

备案编号：             

 

 

 

 

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产权持有单位（盖章）：                 

 

法 定 代 表 人 （ 签 字 ）：                 

 

填 报 日 期：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制  



资产评估项目基本情况 

 
评 估 对 象  

产权持有单位  企业管理级次  

资产评估委托方  

所出资企业（有关部门）  

经

济

行

为

类

型 

□ 整体或者部分改建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 □以非货币资产对外投资 

□ 合并、分立、破产、解散 □ 非上市公司国有股东股权比例变动 

□ 产权转让  □ 资产转让、置换 □ 整体资产或者部分资产租赁给非国有单位 

□ 以非货币资产偿还债务 □ 资产涉讼 □ 其他 

评估报告书编号  主要评估方法  

评估机构名称  资质证书编号  

注册评估师姓名   注册评估师编号   

产权持有单位 

联系人 
 电  话  

通  讯 

地  址 
 

所出资企业(有关

部门)联系人 
 电  话  

通  讯 

地  址 
 

申报备案 

 

 

产权持有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同意转报备案 

 

 

上级单位盖章 

 

 

单位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备      案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 

 

（所出资企业、有关部门） 

 

 

 

年  月  日 

 

 

资产评估结果 
 

评 估 基 准 日：    年  月  日 

评估结果使用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减率 

（%） 

流动资产     

长期投资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其中:土地使用权     

其他资产     

资产总计     

流动负债     

长期负债     

负债总计     

净 资 产     

                                                               （保留两位小数点） 

 



 

 

 

 

 

 

备注： 
 

1．本备案表应与资产评估报告书同时使用,评估报告的使用各方应关

注评估报告书中所揭示的特别事项和评估报告的法律效力等内容,

合理使用评估结果。 

2．本项目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法律责任由受托评估机构和在评

估报告中签字的具有相应执业资格的评估人员共同承担，不因本备

案而转移其法律责任。 

3．本表一式三份。一份留存备案单位，一份送产权持有单位，一份

送上级单位。 
 

 

 

 

 

 

 

 

 

 

 

 

 

 

 

 

 

 

                  附件 3 

备案编号：             

 

 

 

 

 

接受非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接受非国有资产的企业（盖章）：                 

 

法  定  代  表  人 （签字）：                 

 

填 报 日 期：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制  



资产评估项目基本情况 

 
评 估 对 象  

接受非国有资产

的企业 
 企业管理级次  

资产评估委托方  

所出资企业（有关部门）  

经

济

行

为

类

型 

□ 收购非国有单位的资产 

□ 接受非国有单位以非货币资产出资 

□ 接受非国有单位以非货币资产抵债 

□ 其他 

评估报告书编号  主要评估方法  

评估机构名称  资质证书编号  

注册评估师姓名   注册评估师编号   

接受非国有资产

的企业联系人 
 电  话  

通  讯 

地  址 
 

所出资企业（有关

部门）联系人 
 电  话  

通  讯 

地  址 
 

申报备案 

 

 

接受非国有资产的企业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同意转报备案 

 

 

上级单位盖章 

 

 

单位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备      案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 

 

（所出资企业、有关部门） 

 

 

 

年  月  日 

 

资产评估结果 
 

评 估 基 准 日：    年  月  日 

评估结果使用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减率 

（%） 

流动资产     

长期投资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其中:土地使用权     

其他资产     

资产总计     

流动负债     

长期负债     

负债总计     

净 资 产     

                                                                    （保留两位小数点） 

 

 


